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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三区三圈”专题报道(三十一)

做做好好““四四门门功功课课””筑筑牢牢““校校圈圈””安安全全网网

治安管控
净化周边治安环境

长清公安分局坚持将维护
校园周边治安秩序作为“护校
安园”的重点工作之一，根据分
局《大学科技园“平安校圈”建
设“四年规划”实施方案》和《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三年规
划”实施方案》要求，今年以来，
分局各警种、派出所主动联系
区工商、教育、文化等单位联合
开展执法行动，加强对校园周
边流动人口及出租屋、网吧的
管理；定期开展治安乱点清查
行动，解决师生家长反映强烈
的治安热点问题；坚决扫除“黄
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确保校
园周边治安环境健康纯净。截
至目前，分局共检查校园附近
流动人口8000余人，出租房屋
2300余家。

另一方面，分局加大对校
园周边的巡逻防控力度，严格
执行各项护学措施，坚持警务
前移，落实高峰勤务，确保在重

点路段、时间段“见民警、见警
车、见警灯”,有序推进校园周
边环境整治，保护在校学生安
全出行。

隐患排查
强化内部安全防范

分局组织治安、交警、消防
等警种及社区民警深入校园，
认真查看教室、宿舍的疏散通
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
安全制度是否完善，宿舍外间
和外窗是否安有防盗窗，消防
和灭火设施是否齐全有效，用
火用电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到
位，是否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
疏散演练等，及时发现、整改、
消除校园内部潜在的各类安全
隐患。

同时指导督促辖区内每所
学校配备防护器械，在重点区
域安装视频监控和报警系统，
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消防”
规范建设,将校园安全防范工
作纳入常态化、动态化、程序化
的管理渠道。截至目前,分局开
展校园消防安全检查130余次,
当场整改隐患75处。

安全宣传
增强师生安全意识

结合“平安校园”星级创建
工作，分局组织各警种以电信
诈骗、盗窃、人身伤害等多发案
件防范为切入点，搜集相关典
型案事例，制作《校园安全防范
攻略》宣传画册，在辖区各高校
及中小学、幼儿园发放，用师生
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安全防
范知识。

通过召开警民恳谈会、教
师及家长代表会，倾听群众建
议，开设由社区民警、学校教
师、保安人员及学生家长代表
等组成的“平安校园”微信群及
防电信诈骗联盟微信群，及时
发送各类校园安保相关知识，
如法律常识、预警防范及警情
通报等，得到广大师生、群众的

积极响应。
同时，落实法制副校长制

度，安排各警种和社区民警深
入校园，采取法制讲座、应急演
练等多种形式，开展一系列治
安防范安全教育，提升学生、教
师和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截
至目前，分局开展法制宣传活
动30余场次,应急演练26场次,
利用网络平台发送信息350余
条，发放宣传材料20000余份。

重点稳控
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分局严密重点场所、可疑
人员的排查管控，加强矛盾纠
纷排查力度,对在校园周边游

荡闲逛及形迹可疑人员一律盘
查询问，严厉打击敲诈勒索、拦
劫殴打、流氓滋扰等侵害学生
人身和财产安全案件。

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分局
会同区教育、综治等单位集中
开展安全大排查，分局由治安
大队牵头，组织各派出所深入
辖区各院校，对学校安全防范
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
查。在深入研究辖区校园周边
发案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八
查”活动，由社区民警带领巡防
员在幼儿园、中小学校、高校周
边定期巡逻，提高见警率、管事
率，预防和打击各类涉校违法
犯罪活动。

(长清公安分局供稿)

本报 9月 1 2日讯 (通
讯员 卢栋) 为顺利开
展交通执法工作，依法打
击阻挠、妨碍执行公务等
违法行为，长清公安分局
近日联合长清交通运输
局召开执法联席会。区交
警大队、区交通运输监察
大队、城区各派出所及交
管所人员参加了会议。

联席会上，长清公安
分局相关负责人以《规范
执法是最好的劳动保护》
为题，结合辖区典型案
例，具体讲解立案标准、

证据采集、执法规范及配
合等方面工作，并 与 执
法人员进行现场互动交
流，进一步提高他们的
法 制 意识、证据意识和
程序意识。

今年以来，长清公
安分局与长清交通运输
局建立完善执法联动机
制，加大对阻碍执法人
员依法履行职务行为的
打击力度，目前已对多
名违法人员依法作出治
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其刑
事责任。

多多部部门门召召开开执执法法联联席席会会

本报 9月 1 2日讯 (记
者 张帅 ) 8日上午 1 1
时20分许，长清交警大队
城区中队民警在辖区峰
山路巡逻时，一辆满载货
物、牌号为鲁A86×××
的轻型厢式货车引起民
警的注意，遂示意该车停
车接受检查。经查明，该
车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资格的情况下，

涉嫌非法运送罐装氧气，
存有安全隐患。

随后，民警与长清区
交通运输局对接，将案件
移交至区交通稽查大队。
根据《山东省运输条例》
相关规定，区交通稽查大
队近日对货车驾驶员潘
某刚(男，46岁，长清潘庄
人)依法作出罚款3000元
的处罚。

一一货货车车非非法法运运输输危危化化品品被被罚罚33000000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张
帅) 近日，京台高速(G3)长清
段发生一起惨烈车祸，两辆重
型半挂货车追尾相撞，剧烈撞
击导致后车前部起火，车身被
严重烧毁，面目全非，车内两人
不幸遇难。

9月5日14时53分许，一辆
牌号为冀AK8×××/冀A7×
××挂的重型半挂车沿京台高
速由北向南行驶至425 . 4公里
处时，与前方同向行驶的冀
JH0×××/冀JU×××挂重
型特殊结构半挂车的尾部相
撞。剧烈碰撞后，冀AK8×××

/冀A7×××挂重型半挂车随
即起火，火势从车头蔓延至车
尾，该车驾驶员杨某柱(男，60
岁，山西省昔阳县人)、乘坐人
郭某辉(男，49岁，河北省鹿泉
市人)当场死亡。

15时许，当长清交警大队
京台高速中队民警赶到车祸路
段时，大火已被先期到达的消
防官兵扑灭，现场烟气弥漫，气
味刺鼻。据民警介绍，后车(冀
AK8×××/冀A7×××挂重
型半挂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
被挤压成“饼”状，20多米的货
车被烧得只剩下架子，车上所

装载的天然彩砂撒落一地。两
具遇难者遗体都已经烧焦，一
具被挤在驾驶室内，另一具躺
在驾驶室外，惨不忍睹。与后车
相比，前车(冀JH0***/冀JU**
*挂重型特殊结构半挂车)损坏
较小，车内两人均未受伤，只有
车尾处部分货物受损。

随后，民警封闭车祸现场，
在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两具
遇难者遗体被送至长清区殡仪
馆，高速路政工作人员迅速移除
车祸残留物，并及时清理现场。
下午6时许，该路段恢复通车。

“由于道路施工，事发路段
双向四车道临时变为两车道，
前车向左侧变更车道时刹车减
速，致使后车车头与前车尾部
发生碰撞，强烈撞击引爆了后
车油箱，进而引发火灾酿成惨
剧。”民警介绍说，后车的前后
车牌都已被烧焦变形，他们通
过车牌上的残留数字查找出车
辆信息，在与该车所属的石家
庄某运输公司取得联系后确认
了遇难者身份。由于尸检报告
结果还没出来，杨某柱和郭某
辉的死亡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车祸发生后，民警将前车
驾驶员毛某敏(男，46岁，河北
省泊头市人)带回中队驻地接
受询问，并暂扣涉事货车以便
调查取证。目前，济南市公安局
刑科所工作人员已提取了两具
遗体的DNA，正在对遇难者身
份进行辨认，车祸具体原因也
在进一步调查中。

两两货货车车追追尾尾起起火火，，后后车车两两人人身身亡亡
事发京台高速长清段，车祸原因正在调查

长清区交警大队

为净化提升辖区校园治安秩序，打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长
清公安分局组织各警种与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做好“四门功课”，采
取多项措施筑牢校园安全网，提高校园安全防范水平，积极打造平
安“校圈”，助力学生安全健康成长。

潘村派出所民警在辖区高校内巡逻防控。

20多米的货车被烧得只剩下架子，车上所装载的天然彩砂撒落一地。 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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